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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
建设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

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农业大学

2025 年 7月 9日

湘农大发〔2025〕10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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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教学科研基地（下简称“基地”）管理，保

障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序进行，提高基地资源使用效益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地是学校教学、科研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场地，是

展示学校办学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窗口，基地为学校人才培养、

科学研究、国际交流与合作、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、现代农业人

才培训与科普教育等提供服务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“基地”是产权归学校所有、明确用于

教学和科研的土地区域，包括校内基地、长安基地、浏阳基地和

岳阳基地；“基地资源”是指基地内可统筹安排，为教学科研工作

服务的土地及其附属设施，主要包括各类土地、水面、房屋、温

室、大棚、网室、工具房等。

第四条 基地按照“统一规划、分级管理、有偿使用、动态

调整”的原则进行建设与管理。

第五条 基地实行校、院两级管理。

教学科研基地管理办公室代表学校负责基地的宏观管理和

协调工作,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和法令,制定基地管理

制度，并监督执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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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基地建设长远目标，编制发展规划，同步推进规

划实施；

（三）对学院申报基地建设项目的用地计划进行审核，参与

项目论证等工作，全程协助项目建设实施；

（四）统筹调配基地各类资源并实施监督管理，协同做好基

地资产管理工作；

（五）根据学院学生实习方案，提供教学、食宿条件等服务

保障;

（六）负责统筹基地水、电、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、

常态化运维和精细化管理，对基地环境卫生、绿化保洁、生活垃

圾清运等进行监督和考核；

（七）监督检查基地生产运行工作，统筹协调与当地政府、

周边关系处理，确保基地教学科研活动安全有序开展。

相关学院的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明确学院基地发展目标、建设方案及年度教学、科研、

生产计划和实施路径;

（二）统筹开展相关专业学生的教学实习、生产实习、毕业

实习等实践性教学活动，保障实践教学质量;

（三）选派专人负责基地教学、科研、生产及日常管理工作，

妥善协调处理周边关系；

（四）积极拓展渠道，争取基地建设项目与经费支持，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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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基地建设与升级;

（五）严格落实学校部署的其他教学、科研、生产等工作任

务，确保高效完成。

第六条 基地建设应紧密围绕既定发展目标，严格遵循长期、

中期及近期规划要求有序推进。严禁任何形式的乱立、私立项目

行为，杜绝因缺乏统筹规划导致的重复建设现象，确保资源合理

配置与高效利用。

第七条 基地建设项目应严格遵循标准化管理流程，涵盖论

证、立项、实施、监督、验收、审计及效益考核等关键环节。基

地建设要讲究投资效益,要充分利用基地地形和资源,努力实现基

地的整体化、生态化、共享化、效益化、优质化建设。

第八条 基地新建、改扩建、大型维修等基本建设工程项目

按照学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 学院应建立健全所属基地档案、资产、项目建设全

流程规范化管理制度体系，细化岗位责任清单，确保每项管理工

作责任到人、落实到位。

第十条 学院需严格遵循年度工作管理机制，于每年年初科

学编制基地年度工作计划，全面规划教学实践、科研项目、设备

使用等重点任务；年末系统开展工作总结，深度剖析工作成效与

不足。相关计划及总结须按时报送教学科研基地管理办公室备案，

以便统筹监督与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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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学院应加强生产管理，提高基地资源利用率，严

禁抛荒，且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或出借基地资源。基地用地及其

附属设施使用，按照学校教学科研房屋土地使用管理办法缴纳资

源使用调节费。

第十二条 进驻基地的各团队负责人要加强团队工作人员

和学生的教育和培训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严禁破坏生态环境。

浏阳基地和长安基地实习带队教师要督促学生遵守地方法规和校

纪校规，防止出现安全事故。寒暑假期间，学院应根据基地实际

情况选派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负责基地科研、生产和管理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基地所有工作人员和学生均须遵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地方民俗，处理好周边关系，杜绝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
第十四条 基地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依据各学院对基地的实

际需求、使用频率及管理效能，实施差异化资源配置与优化整合，

提升共享利用效率。

第十五条 基地实行综合评估体系，从基地硬件设施、教学

成果产出、运营管理水平、产业经济效益、科研创新成果等核心

指标切入，定期开展综合性评估工作，确保基地建设质量与学校

发展需求相契合。

第十六条 基地为师生提供水电、网络通讯服务，按规定收

取相关费用；校外基地水电、餐饮及其他配套服务模式参照本部

执行，校外教师公寓实行有偿使用，收费标准和管理细则另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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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

第十七条 基地公共环境卫生由学校统一负责，公共主干道

路旁和公共沟渠内的杂草垃圾由学校统一清理，公共设施、设备

的运行和维护费用由学校统一承担；各使用单位区域内部及周边

道路的杂草、垃圾等由使用人负责清理并放置至指定地点，各使

用单位区域内部设施、设备的运行和维护费用由使用单位承担。

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,须限期整改:

（一） 擅自改变、破坏现有基地设施的,在土地上乱搭乱

建的;

（二）擅自改变基地资源使用性质和转租(借)基地资源的;

（三）在土地上乱拉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围网(含防鸟网)的;

（四）存在生产安全隐患或违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;

（五）土地、设施等资源闲置超过六个月及以上的;

（六）以基地名义销售用地所取得的科研副产品的;

（七）未按规定缴纳基地资源使用费、水电费、公寓使用费

的;

（八）不按要求处理垃圾、环境卫生脏乱差的；

（九）经综合评估未达标的。

逾期未整改的,学校有权收回其基地资源,情节严重的,按有

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。

第十九条 禁止违规占用基地资源。未经学校批准或签订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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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,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外单位或个人提供学校基地资源，违者

将被收回基地资源。违反法律、法规或学校其他规定的,按相关规

定处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学科研基地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

校内教学基地建设及管理办法》(湘农大〔2012〕63 号)同时废止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7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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